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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月河六路中段创新第四工

业园办公楼一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32

2,161,719,103

57.913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崔立新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主持本次股东

会，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本次股东会由董事王伟先生主持，采用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王科芳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60,178,443

比例（%）

99.9287

反对

票数

1,052,160

比例（%）

0.0486

弃权

票数

488,500

比例（%）

0.0227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60,458,543

比例（%）

99.9416

反对

票数

1,122,360

比例（%）

0.0519

弃权

票数

138,200

比例（%）

0.0065

3、议案名称：《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60,508,543

比例（%）

99.9440

反对

票数

1,062,260

比例（%）

0.0491

弃权

票数

148,300

比例（%）

0.0069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59,012,843

比例（%）

99.8748

反对

票数

2,301,160

比例（%）

0.1064

弃权

票数

405,100

比例（%）

0.0188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59,033,943

比例（%）

99.8757

反对

票数

2,022,560

比例（%）

0.0935

弃权

票数

662,600

比例（%）

0.0308

6、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58,972,743

比例（%）

99.8729

反对

票数

2,117,660

比例（%）

0.0979

弃权

票数

628,700

比例（%）

0.0292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59,887,843

比例（%）

99.9152

反对

票数

999,860

比例（%）

0.0462

弃权

票数

831,400

比例（%）

0.0386

8、议案名称：《关于调整2026年度开展期货和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相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59,779,643

比例（%）

99.9102

反对

票数

1,008,660

比例（%）

0.0466

弃权

票数

930,800

比例（%）

0.043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

号

2

3

4

5

6

8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

《关于 2025 年度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的
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的议案》

《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
方案的议案》

《关于调整2026年度开展
期货和衍生品套期保值
业务相关事项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89,416,430

289,466,430

287,970,730

287,991,830

287,930,630

288,737,530

比例（%）

99.5663

99.5835

99.0689

99.0762

99.0551

99.3327

反对

票数

1,122,360

1,062,260

2,301,160

2,022,560

2,117,660

1,008,660

比例（%）

0.3861

0.3654

0.7916

0.6958

0.7285

0.3470

弃权

票数

138,200

148,300

405,100

662,600

628,700

930,800

比例（%）

0.0476

0.0511

0.1395

0.2280

0.2164

0.320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3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及、贾潇寒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创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0361 证券简称：创新新材 公告编号：2026-034

创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创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2026年4月23日召开了第

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 月25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
019）和《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6-021）。

公司于2026年5月18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详见同日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32）。

根据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用途为全部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回
购实施期限自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公司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即自2026年5月18
日至2027年5月17日。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6.58元/股（含），具体回购价格由股东会授权管
理层在回购实施期间结合公司股票价格、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确定。本次用于回购股份的资
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
回购期限届满或者回购完毕时实际回购股份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按照上述回购价格上限
及回购资金总额的上下限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15,197,568股至30,395,136股，占公司
当前总股本的0.41%至0.81%。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回购期限届满或
者回购完毕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准。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5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
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6-021）。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由于本次回购股份用于注销公司注册资本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
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
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影响相关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权根据原债
权文件的约定处理。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
续实施。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
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的方式：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

申报债权。
1、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
的原件及复印件。

2、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
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时间及申报方式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电子邮件的方式申报，具体如下：
1、申报时间：2026年5月19日-7月2日，现场申报为此期间的工作日9:30-12:00，13:00-

18:30
2、债权申报登记地点：北京市西城区武定侯街卓著中心1808创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证券事务部
3、邮编：100032
4、联系人：公司证券事务部
5、联系电话：010-66536198
6、邮箱：zqb@innovationmetal.com
7、其它说明：
（1）以邮寄方式申报债权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或快递公司发出日为准，并请注明“申报

债权”字样
（2）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电子邮箱收到文件日为准，请在邮件上注明

“申报债权”字样
此外，采取邮寄或者电子邮件方式进行债权申报的债权人请致电公司联系人进行确认。
特此公告。

创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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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股份金额：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0

万元（含），最终回购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公司的实际回购情况为准。
● 回购股份资金来源：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创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本公司”“上市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 回购股份用途：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
● 回购股份价格：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6.58元/股（含），该价格不高于

董事会通过本次回购预案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具体回购价格由股
东会授权管理层在回购实施期间结合公司股票价格、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

● 回购股份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 回购股份期限：自 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预案之日起 12个月内，即
2026年5月18日至2027年5月17日。

● 相关股东是否存在减持计划：截至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预案决议之日，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5%以上股东确认在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不存
在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上述主体若未来拟实施减持股份计划，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回购期限内若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将产生回购方案无法实施的

风险；
2、因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等原因，存在可能根据规则和

实际情况变更或终止回购方案的风险；
3、本次回购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回购预案需征询债权人同意，存在债权

人不同意而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或要求公司提供相应担保的风险；
4、若发生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或公司生产经营、财务情况、外

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其他导致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等事项发生，则存在回
购预案无法顺利实施或者根据相关规定变更或终止本次回购的风险。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回购方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一）本次回购股份方案提交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6年4月23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详见公司于2026年
4月25日披露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19）。董事会审议时
间、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回购股份的预案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5日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6-021）。

（二）本次回购股份方案提交股东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6年5月18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表决结果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19日披露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32）。

（三）公司为减少注册资本实施本次回购通知债权人的情况
公司为减少注册资本实施本次回购，根据《公司法》有关规定，尚需取得债权人同意。公

司于2026年5月18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
份预案的议案》之后及时通知了债权人，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
保。详见公司于 2026年 5月 19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的《关于回购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6-034）。

二、回购预案的主要内容
本次回购预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方案日期及提议人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资金来源

回购价格上限

回购用途

回购股份方式

回购股份数量

回购股份占总股本比例

回购证券账户名称

回购证券账户号码

2026/4/25

2026年5月18日~2027年5月17日

2026/4/23

10,000万元~20,000万元

其他：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6.58元/股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15,197,568股~30,395,136股（依照回购价格上限测算）

0.41%~0.81%

创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B887232534（股份回购专项贷款账户）、B886609657
（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账户）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公司基于对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长期价值的认可，为提振投资者对公司的

投资信心，并树立公司良好的资本市场形象，公司综合考虑目前经营情况、财务状况、未来盈
利能力等因素，拟使用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本次
回购的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三）回购股份的方式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四）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1、本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实施期限自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预案

之日起12个月内。
2、回购实施期间，公司股票如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回购方案将

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3、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如果在此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即回购期限

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如果在此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低限额，则回购期限可自公司管理层决定

终止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3）如公司董事会决定提前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提前

届满。
4、公司在下列期间不得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
（2）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五）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回购用途

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拟回购数量

15,197,568 股- 30,395,136 股（依照回购
价格上限测算）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0.41%-0.81%

拟回购资金总额（万元）

10,000-20,000

注：1、上述总股本按照公司当前总股本3,732,662,913股进行计算；
2、上述拟回购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以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6.58元/股测算，若在回

购期限内公司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或缩股等事项，公司将按
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股份的数量进行相应调整。具体的回购
数量以回购完毕或回购实施期限届满时公司的实际回购情况为准。

（六）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6.58元/股（含），该价格不超过董事会通过回购股

份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具体回购价格由公司股东会授权管理层在
回购实施期间结合公司股票价格、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

如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限内实施了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现金分红、配股等及其他除权
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
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七）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含银行回购专项贷款）。
（八）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10,000万元（含）和上限人民币2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
上限 6.58元/股进行测算，本次回购股份全部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动如
下：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股份总数

本次回购前

股份数量
（股）

0

3,732,662,913

3,732,662,913

比 例
（%）

0

100

100

回购后
（按回购下限计算）

股份数量（股）

0

3,717,465,345

3,717,465,345

比例（%）

0

100

100

回购后
（按回购上限计算）

股份数量
（股）

0

3,702,267,777

3,702,267,777

比例（%）

0

100

100

注：1、本表数据来源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下发的《股本结构表》；
2、以上测算数据仅供参考，具体回购股份数量及公司股本结构实际变动情况以后续实施

情况为准。
（九）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及维

持上市地位等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分析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为 286.40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11.76亿元，流动资产为178.31亿元。假设本次回购资金上限2亿元全部使用完毕，回购资金
分别占公司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流动资产的比例为0.70%、1.79%、1.12%。

根据上述测算结果，并结合公司稳健经营、风险管控等因素，公司认为本次股份回购不会
对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
司的上市地位。公司基于对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内在价值的认可实施本次股份回购，本次
股份回购有利于增强公众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并进一步提升公司价值，实现股东利益最大
化。

（十）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在董事会做出回
购股份决议前6个月内是否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
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以及在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

经自查，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在董事会作出回
购股份决议前6个月内未买卖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市场
操纵的情况。

截至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预案决议之日，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在回购期间暂无明确增减持计划，若后续有增减持股份计划，公司将严
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一）上市公司向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持股5%以
上的股东问询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是否存在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

董事会召开前，公司就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是否存在减持计划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发出问询函，并收到如下回复：

截至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决议之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持股5%以上股东确认在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上述
主体若未来拟实施减持股份计划，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十二）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注销以减少注册资本。公司将在回购完成后，对本次已回购的

股份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注销和减少注册资本事宜。
（十三）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股东会作出回购股份注销的决议后，就因回购股份最

终实施将可能导致的减少公司注册资本事宜履行通知债权人等法律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充
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十四）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为顺利、高效、有序地完成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的相关工作，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在

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许可范围内，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本次回购股份
相关事宜。授权内容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授权公司管理层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及办理其他相关事务；
2、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允许的范围内，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公司及市场的具体情况，制

定及调整本次回购的具体实施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回购时机、回购价格、回购数量等与本次回
购有关的各项事宜；

3、办理相关报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制作、修改、授权、签署、执行等与本次回购股份相关
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协议等；

4、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规定必须由董事会、股东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
对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或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实施本
次回购的全部或部分工作；

5、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聘请相关中介机构；
6、在回购股份实施完成后，对回购股份进行注销，对《公司章程》及其他可能涉及变动的

资料及文件条款进行修改，并办理《公司章程》修改及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
7、通知债权人，与债权人进行沟通，对债务达成处置办法；
8、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股份回购及处置回购股份所必须的事项。
以上授权有效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

止。
三、回购预案的不确定性风险
1、本次回购期限内若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将产生回购方案无法实施的

风险；
2、因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等原因，存在可能根据规则和

实际情况变更或终止回购方案的风险；
3、本次回购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回购预案需征询债权人同意，存在债权

人不同意而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或要求公司提供相应担保的风险。
4、若发生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或公司生产经营、财务情况、外

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其他导致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等事项发生，则存在回
购预案无法顺利实施或者根据相关规定变更或终止本次回购的风险。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事项说明
（一）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公司已披露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2026年4月24日）及2025 年年度

股东会股权登记日（2026 年5月11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30 日、2026年5 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以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披露的《关于回购股份事
项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报告》（公告编号：2026-028、2026-031）。

（二）回购专用账户开立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开立了股份回购专用账户，专

用账户情况如下：
持有人名称

创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

证券账户号码

B887232534

B886609657

备注

股份回购专项贷款账户

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账户

（三）信息披露安排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等规定，公司回购股份期间，公司将及时发布回购进展

情况的公告，并在定期报告中公告回购进展情况。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创新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一)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况。
(二)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下午15: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8

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时间为2026年5月18日9:15-15:00。

2、会议地点：宁波文化广场朗豪酒店（宁波市鄞州区中山东路2109号）。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庄灵君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14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764,081,72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603,590,792股的72.1438%。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
权代表 2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324,509,9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3440%；通
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11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439,571,824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7998%。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作了见
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审议情况
1、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的议

案》，选举陈信元、汪建中、韩洪灵、徐衍修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新当选董事的任职资格需报宁波金融监管局核准，其任期自任职资格获核准之日起开始

计算。
2、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
4、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财务决算报告和2026年财务

预算计划》。
5、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6、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7、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6年

工作计划》。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涉及本议案的关联股东
回避表决。

8、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施责任保险的议案》。
9、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10、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津贴办法》。
11、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考核办法》。
12、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考核办法》。
13、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和董事履职评价报

告》。
14、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监事会和监事履职评价报

告》。
15、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高级管理层和高级管理人

员履职评价报告》。
（二）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 案
编号

1.00

1.01

1.02

1.03

1.04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陈信元

汪建中

韩洪灵

徐衍修

同意

4,448,329,117

4,448,454,959

4,448,353,980

4,444,613,614

同意比例

93.3722%

93.3749%

93.3727%

93.2942%

反对

--

--

--

--

反对比例

--

--

--

--

弃权

--

--

--

--

弃权比例

--

--

--

--

备注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报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财务决算报告和
2026年财务预算计划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关于续聘外部审计机构
的议案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关联交易执行情
况及2026年工作计划

关于对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实施责任保险的议案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管理制度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津贴办法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副董事长考核办
法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考核办法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董事会和董事
履职评价报告

4,763,280,264

4,763,494,664

4,758,948,749

4,763,851,449

4,727,593,202

1,458,878,471

4,763,627,304

4,763,800,298

4,763,801,194

4,763,831,159

4,763,831,159

4,763,516,464

99.9832%

99.9877%

99.8923%

99.9952%

99.2341%

99.9834%

99.9905%

99.9941%

99.9941%

99.9947%

99.9947%

99.9881%

566,209

350,009

4,895,924

216,879

21,461,198

217,369

217,369

257,730

255,976

226,369

226,369

328,709

0.0119%

0.0073%

0.1028%

0.0046%

0.4505%

0.0149%

0.0046%

0.0054%

0.0054%

0.0048%

0.0048%

0.0069%

235,255

237,055

237,055

13,400

15,027,328

24,200

237,055

23,700

24,558

24,200

24,200

236,555

0.0049%

0.0050%

0.0050%

0.0003%

0.3154%

0.0017%

0.0050%

0.0005%

0.0005%

0.0005%

0.0005%

0.0050%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14.00

15.00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监事会和监事
履职评价报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高级管理层和
高级管理人员履职评价
报告

4,763,515,354

4,763,516,403

99.9881%

99.9881%

329,819

328,770

0.0069%

0.0069%

236,555

236,555

0.0050%

0.0050%

通过

通过

根据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对中小投资者就下列议案的投票情况进行单独计票，投票情
况如下：

议 案
编号

1.00

1.01

1.02

1.03

1.04

5.00

6.00

7.00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陈信元

汪建中

韩洪灵

徐衍修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关于续聘外部审计机构
的议案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关联交易执行情
况及2026年工作计划

同意

1,143,367,429

1,143,493,271

1,143,392,292

1,139,651,926

1,458,889,761

1,422,631,514

1,458,878,471

同意比例

78.3601%

78.3687%

78.3618%

78.1054%

99.9842%

97.4993%

99.9834%

反对

--

--

--

--

216,879

21,461,198

217,369

反对比例

--

--

--

--

0.0149%

1.4708%

0.0149%

弃权

--

--

--

--

13,400

15,027,328

24,200

弃权比例

--

--

--

--

0.0009%

1.0299%

0.0017%

备注

--

--

--

--

--

--

--

注：公司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波宁律师事务所范云、朱和鸽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
员、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
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本次股东会会议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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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十届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十届一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26年 5月 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

出，会议于2026年5月18日下午在海宁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郑晓彬先生主持，会议
应当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郑晓彬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简历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披露的

“2026-028”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届满及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潘正强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简历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披露

的“2026-028”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届满及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人员构成的议案》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人员构成如

下：
（1）战略委员会
召集人：潘建清
委员：郑晓彬、潘正强、陈章渊、唐豪
（2）审计委员会
召集人：章智勇
委员：陈章渊、郑晓彬
（3）提名委员会
召集人：陈章渊
委员：唐豪、潘正强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召集人：唐豪
委员：章智勇、郑晓彬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聘任潘正强先生为公司总裁。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6年 4月 28日披露的“2026-028”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届满及董事会换届
选举的公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聘任冯燕青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

通过。（冯燕青女士的任职资格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提名，聘任滕斌先生、芦筠女士为公司副总裁。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

议审议通过。（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7、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提名，聘任芦筠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及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8、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聘任吴建美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以上人员的任期均为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

止。
特此公告。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附件：
滕斌先生简历

滕斌，男，1976年12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正高级工程师，银川市政协第十三届、十四
届政协委员。1998年7月进入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历任装备事业部经理、研究所副所长、
厂长、材料事业部部长、光伏事业部副总经理、晶体材料事业部副总经理；2014年7月至2023
年3月，任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旗下控股子公司天通银厦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2023年3
月至2024年1月，任天通银厦新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2021年12月至2024年1月，任公司职工监事、监事会主席；2024年1月至今，任公司副总裁。

芦筠女士简历
芦筠，女，197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学历，高级会计师，美国注册

管理会计师（CMA）。2008年 5 月至 2011年 5月，在澳大利亚空调国际有限公司任职财务经
理，2011年 6 月至 2015年 12月，在美国赫斯可国际有限公司任职财务总监，2016年 1月至2020年 9月，在美国博格思众有限公司任职中国区财务负责人。2020 年 11 月至 2021年 2
月，任职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助理；2021年2月至2021年12月，任公司财务负责人；2021年12月至今，任公司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

冯燕青女士简历
冯燕青，女，1983年1月出生，汉族，籍贯浙江，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2008年至2010

年，在上海德尚（嘉兴）律师事务所从事专职律师工作；2012年至2013年，在天通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从事法务工作；2014年，在天通高新集团有限公司负责法务和人力资源工作，协助战略
投资部工作；2015年至2020年4月，在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陆续担任法务经理、董事长业务
助理、董事长经营助理，主要负责公司法务工作、风险控制工作、经营管理等；2020年 5月至2021年2月，在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会秘书兼财务负责人；2020年5月至今，在天
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会秘书。

吴建美女士简历
吴建美，女，1977年8月出生，汉族，籍贯浙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助理经济师。1996年4月进入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8月开始，任职于公司董事会办公室，2009年8月至

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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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8日(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海宁市经济开发区双联路129号公司会议室(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55

262,023,943

21.576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郑晓彬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独立董事均列席本次会议。2、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0,622,603

比例（%）

99.4652

反对

票数

1,328,680

比例（%）

0.5071

弃权

票数

72,660

比例（%）

0.0277

2、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0,612,603

比例（%）

99.4614

反对

票数

1,333,380

比例（%）

0.5089

弃权

票数

77,960

比例（%）

0.0297

3、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0,611,703

比例（%）

99.4610

反对

票数

1,328,780

比例（%）

0.5071

弃权

票数

83,460

比例（%）

0.0319

4、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0,587,303

比例（%）

99.4517

反对

票数

1,350,680

比例（%）

0.5155

弃权

票数

85,960

比例（%）

0.0328

5、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0,611,503

比例（%）

99.4610

反对

票数

1,328,980

比例（%）

0.5072

弃权

票数

83,460

比例（%）

0.0318

6.0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6.01议案名称：董事郑晓彬2025年度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0,453,583

比例（%）

99.4280

反对

票数

1,415,480

比例（%）

0.5404

弃权

票数

82,880

比例（%）

0.0316

6.02议案名称：董事潘正强2025年度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447,010

比例（%）

94.8218

反对

票数

1,416,080

比例（%）

4.8922

弃权

票数

82,780

比例（%）

0.2860

6.03议案名称：董事潘建清2025年度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468,810

比例（%）

94.8972

反对

票数

1,394,180

比例（%）

4.8165

弃权

票数

82,880

比例（%）

0.2863

6.04议案名称：董事舒蛟靖2025年度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0,549,883

比例（%）

99.4374

反对

票数

1,391,180

比例（%）

0.5309

弃权

票数

82,880

比例（%）

0.0317

6.05议案名称：董事叶时金（离任）2025年度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0,529,383

比例（%）

99.4296

反对

票数

1,411,780

比例（%）

0.5388

弃权

票数

82,780

比例（%）

0.0316

6.06议案名称：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0,530,283

比例（%）

99.4299

反对

票数

1,412,780

比例（%）

0.5392

弃权

票数

80,880

比例（%）

0.0309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离任）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0,536,483

比例（%）

99.4323

反对

票数

1,401,180

比例（%）

0.5348

弃权

票数

86,280

比例（%）

0.0329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7,383,910

比例（%）

94.8398

反对

票数

1,403,180

比例（%）

4.8597

弃权

票数

86,780

比例（%）

0.3005

9、议案名称：关于计提商誉和其他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0,531,383

比例（%）

99.4304

反对

票数

1,402,880

比例（%）

0.5354

弃权

票数

89,680

比例（%）

0.0342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01

10.02

10.03

议案名称

潘正强先生

郑晓彬先生

潘建清先生

得票数

258,044,294

258,037,472

257,475,026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98.4812

98.4786

98.2639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2、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1.01

11.02

11.03

议案名称

章智勇先生

唐豪女士

陈章渊先生

得票数

257,576,303

257,822,024

257,810,004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98.3026

98.3964

98.3918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

号

4

5

9

议案名称

2025 年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

关于聘请 2026
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关于计提商誉
和其他资产减
值准备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7,437,230

27,461,430

27,381,310

比例（%）

95.0244

95.1082

94.8308

反对

票数

1,350,680

1,328,980

1,402,880

比例（%）

4.6779

4.6027

4.8586

弃权

票数

85,960

83,460

89,680

比例（%）

0.2977

0.2891

0.3106

2、累积投票议案
(1)、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01

10.02

10.03

议案名称

潘正强先生

郑晓彬先生

潘建清先生

得票数

24,894,221

24,887,399

24,324,953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86.2171

86.1935

84.2456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2)、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1.01

11.02

11.03

议案名称

章智勇先生

唐豪女士

陈章渊先生

得票数

24,426,230

24,671,951

24,659,931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84.5963

85.4473

85.4057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了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6和议案8，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胡振标、赵文文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天通股份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